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调整审批表
            系　     级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学年         学期
一、课程调整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原课程名称
	原开设学年、学期
	学时
	现课程名称
	调整后开设学年、学期
	学时
	调整类别：增加/删除课程、调整开课学期、增减学时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调整原因：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研室主任签名：



二、审批意见
	系主任意见
	教务处意见
	分管院领导意见

	












签名：
年  月   日

	












签名：
年  月   日

	












签名：
年  月   日



备注：1、此表需分专业分学期填写。
2、每学期第十三周各系提交申请下学期课程变更申请（含名称、学时、不开课、增开等变更类型），第十四周教务处形式审查，第十五周教务处将申请提交专业与教学指导委员会，经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。
3、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专业存档。

